
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催告通知书

深圳市锦辰劳务工程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你单位的工伤职工罗德先（身份证号码：43262219******254735）反映你单位不向其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而提出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的申请。情况是否属实，请你单位进行确认。
   单位反馈意见：
   经核实，我单位属于下列               （请填列“第几种情况”）：
   一、上述情况属实，我单位同意在5个工作日内依法支付该工伤职工应该享受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
   二、上述情况属实，我单位无法支付该工伤职工应该享受的各项工伤保险待遇（根据《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社保经办机构将对该工伤职工进行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同时取得要求你单位偿还的权利，并按规定抄送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跟踪核实）。
   三、上述情况不属实，我单位已经按规定支付了该工伤职工的下列工伤保险待遇，共支付            元（请单位提供相关收据或银行凭证）。
   

同时            （填“存在”或“不存在”）应付未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对于应付未付的工伤保险待遇，我单位       
    （填列“同意”或“无法”）在5个工作日内依法足额支付。

单位签收人：
单位（盖公章）：
 
                年  月  日

                      台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026年5月19日

注：此通知若是通过邮寄送达，请单位于收到本通知起10个工作日内将意见速递回我单位，否则我单位将按第二种情形处理。

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35条、第41条等规定，我局计算出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罗德先一次性伤残补助金57115.8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13345.2元。

地址：台山市台城街道德政路58号三楼63号窗       邮编：529200
经办人：刘小姐       联系电话：5619913

抄送：国家税务总局台山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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